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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之五十五）【
本期专家：杨大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

监测部主任
黄志勇 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唐 勇 暨南大学食品安全与营养研究院教授
江天久 暨南大学赤潮与海洋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 杜晓曦 一、背景信息

近期，新西兰初级产业部（MPI）消息称，
在例行贝类毒素检查中发现该国部分海域内
的麻痹性贝类毒素高达1.8mg/kg，超出MPI设
置的0.8mg/kg的安全限。MPI随即发出公共
卫生预警，劝告市民不要收集或食用来自该区
域的双壳贝类。究竟什么是麻痹性贝类毒
素？国内外的标准对其限量如何规定？消费
者该如何进行防范？本期为您解读。

二、专家观点

（一）麻痹性贝类毒素是一类具有神经肌
肉麻痹作用的生物毒素。

麻痹性贝类毒素（Paralyticshellfishpoi-
soning，PSP）并非来自贝类生物体本身，而是贝
类摄食有毒藻类，并在其体内蓄积、放大和转
化等过程形成的具有神经肌肉麻痹作用的赤
潮生物毒素。人体若误食含有此类毒素的贝
类则会产生麻痹性中毒现象，所以该类毒素又
被称之为麻痹性贝类毒素。

PSP是由石房蛤毒素（Saxitoxin，STX）及
其衍生物组成的，现已发现该类毒素有23种。
该类毒素主要来自于海水中的有毒赤潮甲藻，
以亚历山大藻为主，此外还包括多种甲藻、蓝
藻及与藻类共生的细菌等。人类通常会误食
污染PSP的贝类（如蚌类、牡蛎和扇贝等）而引
起中毒。据统计，全球每年因PSP而引发的中
毒事件约为2000起，死亡率达到15%。

（二）麻痹性贝类毒素毒性极强，尚无特效
的解毒方法。

PSP是我国海洋赤潮毒素中最常见的毒
素之一，约占藻毒素引起中毒事件的87%，中
毒作用机理主要是阻断细胞钠离子通道，造成
神经系统传输障碍而产生麻痹作用。

贝类摄入此毒素对本身无害，因毒素在贝
类体内呈结合状态。该毒素遇热稳定，易被胃
肠道吸收，且难以被人的消化酶所破坏，所以
人一旦食用，很快释放并呈现毒性作用，引起
人体神经肌肉麻痹，轻者出现口唇麻木和刺痛
感、四肢肌肉麻痹等症状，重者可导致呼吸肌
麻痹而死亡。PSP对人体的中毒剂量为600～
5000MU，致死量为3000～30000MU。

目前PSP中毒尚无特效解毒方法，主要还
是依靠病人自身的解毒、排毒机能来分解、清除毒物。

（三）全球大多数国家已针对麻痹性贝类毒素建立起严
格的限量标准。

全球许多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都对贝类水产品进行了严
格管理和控制，并制定了相应贝类水产品及其制品的PSP限量
标准。我国及国际上多数国家都以STX为贝类产品中PSP的
检测指标。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100g贝类可食部分的
PSP限量为80μgSTXeq/100g。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控制水平
是80μgSTXeq/100g。但为提高贝类产品的食用安全性，欧
盟等国际组织已建议将可食贝类PSP的最大限量进一步下调。

将于2016年11月13日实施的《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
标准》（GB2733-2015）规定PSP≤4MU/g。《农产品安全质
量 无公害水产品要求》（GB18406-2001）规定PSP≤80μg/
100g，《无公害水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限量》（NY5073-2006）规
定PSP≤400MU/100g（相当于80μg/100g）。

三、专家建议

（一）加强对麻痹性贝类毒素的监测与监管。建立完善
的防范PSP监测和管理体系，通过关闭或开放养殖区贝类的
采捕和上市销售实现对该类毒素的有效监管。

（二）发挥媒体宣传作用，提高消费者的防范意识。通
过媒体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是防范PSP中毒的另一重
要内容。在贝类染毒高峰期，应及时通过媒体普及与该类
毒素相关的知识，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

（三）消费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水产品。建议消费者
在购买贝类等水产品时，尽量选择去大型、正规的超市或市
场购买。沿海地区的消费者在毒素暴发高峰期不要采捕和
购买食用野生的贝类。

食安风险交流需要强化
专业性、敏感性和常态性

风险交流作为世界卫生组
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
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国际社会公
认的食品安全管理手段，是促
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措
施。新公布的《食品安全法》
专门增加了对风险交流主体、
原则、内容和形式的规定，标
志着风险交流工作在中国纳入
了法制化轨道。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组建以来高度重
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将其
作为整个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
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开展了大
量工作。

简单来讲，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就是各利益相关方围绕食品
安全风险及其相关因素交换信
息、意见和看法的过程。这里首
先是，“各利益相关方”包括监管
者、生产经营者、消费者、行业组
织、媒体及其他主体，单凭某一
方努力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
果。其次，交流的实质强调信
息、意见和看法的双向交换，而
不仅仅是告知、传达，交换意味
着“有来有往”，要把我掌握的信
息告诉你，然后听取你的意见看
法，接下来我还要做出回应，形
成良性互动。第三，交流强调
“过程”，从发现风险、评估风
险、管理风险的全过程进行交
流，而不是仅仅交流最终结
果。风险交流遵循科学客观、
公开透明、及时有效，多方参与
的原则。充分的风险交流有利
于科学理解风险信息，有利于
提高监管部门公信力和消费者
信心，有利于促进法律法规、政
策措施的有效施行，有利于推动
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我们从风险交流的内涵出
发，抓住风险交流的三个关键
词，把握四个原则，主要在以下
三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第一，夯实基础，健全机
制。一是组建了总局食品安全
风险交流专家组和风险预警专
家库，形成国家和省级局、行政
部门和技术机构之间的联络员
机制，建立了基于网络和微信的
实时电子沟通平台。二是在《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中增加
风险交流相关内容，起草食品安
全风险交流工作规范，从交流原
则、内容、形式、机制等方面细化
《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目前正
在部分省份进行试点。三是与
40余家国家级行业组织建立沟
通联系机制，定期互相通报风险
信息，及时听取意见建议，共同
发现和解决问题隐患。同时，探
索建立大型食品企业风险交流
机制，即时共享风险信息，及早
研究风险防控措施。四是组织
权威机构和专家编写风险，交流
预警系列基础性资料，包括风险
交流理论、国外制度研究、国内
案例汇编等，组织翻译了世界卫
生组织（WTO）《食品安全风险
交流指南》。五是持续开展人员

培训，邀请WHO、欧盟、国际食
品信息委员会（IFIC）、法国等国
外和国内权威专家对全系统进
行风险交流培训。

第二，拓展渠道，丰富形
式。一是在总局设置“食品安全
交流预警”和“食品抽检信息”专
栏，及时发布食品安全风险预警
和风险解读，每周公布食品抽检
信息，引导公众科学理性消费，
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全
国社会食品安全意识。二是编
织《食品安全风险解析》，由专业
机构和权威专家执笔，汇聚科技
界共识，及时对媒体热点、社会
关切等进行科学解读，目前已在
总局官网公布近40期。三是创
新风险交流载体形式，针对食品
安全风险类型和不同防范要点
制作10余部动漫短视频，其中包
括与WHO联合制作《食品安全
五要点》短视频，通过网络、微
博、微信等和铁路站车等进行线
上线下广泛传播。四是与报纸、
期刊和新媒体合作建立风险预
警交流专栏，及时登载和推送食
品安全信息，组织风险交流主体
征文活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五是组织召开媒体通气会，
主动向媒体介绍我们的工作，建
立良好的媒体关系。组织针对
媒体的专题培训，提高媒体对食
品安全的科学认知水平。六是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通过国际
食品安全大会设立专题、举办风
险交流国际研讨会等形式，搭建
国内外同行交流平台，学习国外
先进经验，介绍我国的工作进
展，同时与WHO、欧盟食品安全
局、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等进行
深入合作。

第三，科学预警，重在预
防。一是针对不同风险因素，不
同时令节气，不同食品品种、不
同业态形式研究发布相应的风
险警示、提示和消费提示，指导
广大消费者和食品生产经营者
采取有效措施，科学防范食品安
全风险。二是组织开展国内外
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对比和预警
系统建设、风险模型开发等研
究，为风险预警工作夯实科学基
础。三是建立行业食品安全风
险信息收集机制，通过行业协
会向会员企业收集行业内的风
险信息，定期汇总分析向总局
报告，遇有突发事件，也可以随
时报告。四是强化突发事件预
警交流，稳妥应对乳品硫氰酸
盐、红肉致癌、儿童体内抗生素
等事件，正面引导舆情，避免不
利炒作。此外，还加强与卫生、
质检等部门的合作联系，签署食
品安全合作框架，建立顺畅的衔
接机制。

总的来说，风险交流工作在
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制度机
制、人员队伍，方式手段等方面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特别是，我们还有自己的
国情，整个社会食品安全风险认
知水平不高，食品安全话题热度

高、传播快、辨识难、易发酵，与
此同时，食品生产经营诚信体系
尚不完善、食品产业发展尚不平
衡。“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
日常基本消费品，老百姓关心食
品就是关心自己，关心食品安全
就是关心自身的健康。面对当
前形势，下一步我们的食品安全
风险交流工作将坚持以科学为
准绳，以维护公众饮食安全为根
本出发点，强化交流预警的专业
性、敏感性和常态性。

强化专业性，就是尊重科
学，既要强调准确，也要全面，承
认科学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推动《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
例相关规定的贯彻落实，抓好总
局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和交流工
作规范的贯彻事实，逐步健全专
家智库。加快建立省、市、县三
级工作体系、专业机构和专业人
员体系，督促指导技术机构确定
专业科室开展工作。加强风险
预警交流效果的评估。好的风
险交流不仅是平息了某个舆情
热点事件，而是让各方对风险的
认知达成共识，不会因为同类事
件再有错误的认识，尽量减少或
避免冷饭热炒。

强化敏感性，就是坚持及
时有效，将正确的信息以易于
接受的方式和渠道传递出去，
保持对各类风险信息的高度敏
锐，重点关注突发事件、媒体热
点和国际动态，早发现、早处
理、早引导，狠抓“打早打小”，
避免“拖晚拖大”。我们将探索
建立来自部门、企业、行业、检
验机构、舆情等多元风险数据
收集、分析、研判机制。逐步事
实预警模型，智能分析和专家
研判相结合的风险会商机制。
继续推动行业食品安全风险信
息收集、大型企业风险交流等
工作。鼓励各地建立本区域的
风险信息收集机制、鼓励创新、
重在有效，尽可能拓宽风险信
息的收集渠道。特别是对舆情
信息保持高度敏感，第一时间
处理，加强区域协商合作，加强
风险解读和舆论引导。

强化常态性，就是坚持交
流预警细水长流，润物无声，
注重行业、企业、媒体、公众等
各利益相关方参与，以坦诚、
平等、开放、透明的胸怀逐步
构建信任和信誉，促进形成共
识。继续拓展交流渠道和形
式，不断开发新的风险交流载
体，对已有载体加大推广传播
力度。组织开展公众食品安全
风险认知调查，逐步扩大调查
区域和人群范围，了解掌握公
众风险认知水平和变化情况，
为开展针对性交流提供科学依
据。加强交流预警的基础性研
究，探索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和
专门人才建设。强化预警交流
国际合作，主动设置合作议
程，充分应用合作成果。

（作者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食监三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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